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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佳 韩东屏：突发事件中新闻人的伦理困境

突发事件中新闻人的伦理困境 
 

祝  佳  韩东屏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内容提要：报纸杂志和电视台的新闻摄影记者经常会遇到一个难题，在灾难性突发事件中他们必须迅

速反应：是履行自己作为一个新闻人的职责，抓住难得的拍摄瞬间，还是抛开手中的相机，义不容辞的

加入救死扶伤的队伍中？这种两难的局面使得他们总是面临这样的伦理困境，得在新闻职责和自己的同

情心之间做出选择。本文在对这一困境进行介绍、分析之后，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新闻伦理、突发事件、困境 
   

在别人危难的情况下，采取诸如救死扶伤、拔刀相助之类的利他行为可以说是每一个社会人的责任

和义务，人们若是违背了此项伦理规范会受到良心和道义上的谴责。问题在于记者不仅是一个社会人，

还是环境监测的“了望者”，他们的职责是真实地记录和再现事件发生的场景，因此，记者举起相机的

主要动机实际上远远超过了一百元的稿费。就像举枪有时候是军人无法选择的义务一样，他们举起相机

也势必会升起强烈的使命感，这样就有可能、就需要跟心底深处的同情和怜悯抗争。如果战士应该把战

斗放在首要位置，那么记者是否就应当把“记录”作为第一职责呢？在报道突发事件时，记者常常无法

同时去做两件事情。他不能在摁动快门的同时拨打报警电话或者干涉事件进程。于是在拍还是不拍的问

题上国内外的新闻从业人员形成了不同的看法。 
 

一、拍与不拍的争论 
  
   由于新闻摄影采访中新闻瞬间的不可重复性，加之图片在编辑时仍有机会来决定是否发表和以什么
样的形式发表，许多工作在第一线的新闻摄影从业人员都认为：在新闻现场，应先按自己的直觉，拍下

任何有价值的影像，在发表时再去考虑伦理道德的问题。前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摄影部主任、著名新

闻摄影教育家罗伯特基尔卡在纽约希拉丘斯大学讲授“图片编辑”课时也指导学生：“先拍下，再考虑；

没拍下，也无从考虑。”  
但许多社会学家和新闻摄影理论界的人士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他们认为，让图片编辑去考虑照

片使用的伦理道德问题是摄影记者对职业道德不负责任的表现。摄影记者必须为他们在新闻现场的行为

负责，必须考虑在新闻事件现场的行为对被摄影者的影响。 
我们也认为，拍与不拍正如新闻报道的制作过程一样，本身就带有不同程度的偏见性，从摄影记者

的拍摄角度，画面剪裁到图片编辑的处理、发表都与记者的知识背景、价值观、理解阐释方式、素材的

挑选以及对新闻价值的判断这些主观因素有重要关系。所以摄影记者对所拍摄的照片是具有控制权和责

任的，拍与不拍不能也不可能让他人来决定。摄影记者必须处理好其对新闻来源（被摄者）、读者所负

有的责任和传播具有新闻价值信息的责任之间的关系。正如美国全国新闻摄影师协会前任会长威廉·桑
德斯所说：“你首先是人类的一分子，其次才是新闻记者。” 
 

二、困境产生的原因 
 
拍与不拍的矛盾何以会产生？大致是由以下因素导致。 



其一是媒体竞争。媒体的竞争主要在于信息资源的竞争。它是新闻记者和新闻机构之间为了发现、

采写、占有新闻信息并获得率先刊播权而展开的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人们常说的“抢”新闻就是对

这种信息资源竞争现象的一种生动概述。新闻的生命在于“新”，如果对新近发生的重要而有意义的事

实不做及时报道，时过境迁，便毫无价值可言。新闻的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新闻的信息资源在新闻界竞

争中始终处于“兵家必争”的制高点地位，失去这个“制高点”，也就失去了竞争的主要优势。 
其二是利己心。记者的收入水平主要取决于他当月的发稿情况。实际上，如果完不成一定数目的任

务，他甚至拿不到维持生存所需的底薪。这一方面使得记者在做出类似抉择时需要更大的道德勇气；另

一方面，当他决定选择拍照时又极有可能被怀疑到经济动机，从而承受较重的新闻职责和同情心之间的

抗争。 
如果说媒体竞争和利己心是决定记者在拍与不拍的困境中选择拍的动力，那么同情心则是促使记者

在困境中选择不拍的动力。因为拍与不拍的伦理困境之所以会发生，有人认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记者的

同情心。 
这就又引发了新闻伦理界的另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同情是否能使新闻事业得到改善？ 
许多新闻工作者，尤其是报社记者都认为同情是客观报道的死对头。他们认为，客观报道的原则之

一是记者是自己所报道事件的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记者不应当与新闻中的人扯上关系，他们应当像

“停在墙壁上的苍蝇一样”保持中立。类似的说法还有，同情会使记者变得意志薄弱，以至忘记自己的

职责是给公众通报信息。美联社社长博卡迪认为，如果新闻事业中太盛行同情，那么客观真实的新闻就

不会见报了。认为记者必须压制同情心的另外一个理由是竞争压力。面对同一悲剧事件，如果你因为同

情，不愿拍摄和报道，仍有其他报社的记者已在周围选取了各种角度进行拍摄。那么你失去的将不仅仅

是百来元的稿费，而是一个会给编辑和新闻主任留下深刻印象的机会或者错过一篇对自己事业有决定性

影响的大新闻。 
但有许多媒体人认为，同情不会降低记者的工作质量。相反，还可使报道变得更好。《得梅因文摘

报》的前编辑奥弗霍尔泽说，视记者为机器的观念已令很多报纸的报道变得麻木、乏味和毫无意义。 
我们也认为，同情并不与客观报道的宗旨背道而驰，这从近来新闻业所提倡的“写有人情味的新

闻”就可看出。其实，“客观”所要求的新闻人在新闻活动中应置身事外、做冷眼旁观的中立者指的是

在报道新闻时不要掺入自己对事件的偏见，正反互陈，将事实与意见分开。它是一种衡量新闻可信度的

标准，而不是记者拒绝伸出援手的托词。 
 

三、解决的办法 
    

在新闻摄影的实践中，即使不存在一个普遍的伦理道德标准以应付千变万化的情形，但至少有一条

行为准则能减少新闻摄影工作者犯伦理道德上的错误。就是时时注意到自己和被摄者作为人的特性。当

一个人作为人的特性被扭曲后，在伦理道德上的争议就出现了。正如一位传媒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将

人拍成物体是一个最典型的不具备新闻摄影伦理道德的情况。” 
    以穆勒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者也有着与此类似的观点：“在面对不同的选择时，首先要尽可能谨慎地计
算每一种结果，问一问这一种选择将对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带来多少好的和不好的影响。一

旦我们完成了对所有相关行为的估算，我们在道义上就必须选择那个利益最大或损失最小的办法。而有

意选择了别的行为，就违反了道德原则。功利主义原则促使我们一有选择，就一定是为多数人而不是为

少数人谋利益。” 
虽然我们不可能在突发性灾难事件时先在头脑中计算每一种选择所造成的影响，因为很多时候记者

的所作所为都是他一闪念间的抉择，但我们坚持的信条必须要本着“大人道”和“小人道”的原则。其

中，在确立“大、小人道”原则的基础上，突发事件本身又需要区别对待，为“多数人”和还是“少数

人”谋福利不能狭义理解。 
比如，在伊拉克战场的随军记者，看到爆炸发生，当他实际上无力阻止事件进程或者对受害者所能

贡献的力量有限的时候，留下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是否比救治一个断臂的伤员更有价值也更符合身份

呢？换句话讲，此时记者的干预也未必能对受害人产生积极的效果，而他的使命还不允许他扔掉相机，

去进行徒劳无益的悲戚、感喟或者其他与事无补的行为。 
我们再来设想另一种情况，当记者在旅游区寻找新闻时，发现一位受伤的妇女被困在汽车驾驶室

里。这时，抢发一条对别人未必有借鉴意义的消息，比起迅速帮助不幸者脱身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就是

说，“全体”并不总是比“个体”更有意义。所以此时，就应该让“市民”的角色覆盖“记者”的身

份，放下相机和纸笔，义无返顾的去救死扶伤。 
如果此时记者选择了新闻呢？也许他得到的仅是发了条小稿，拿了点稿费，或者完成了发稿任务，



但我想他的心里一定充满了无限压力，时刻承担着良心的拷问。因为没有什么比救下一条生命的意义更

为重大了。这让我想起了国外一个摄影记者，他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南非的摄影记者凯文卡特因一张照片《饥饿的小女孩》荣获了1994年普利策特写类新闻摄影奖。

作为一个新闻人，能够得到这样的荣誉应该说很满足了，可是令人震惊的是，三个月后他以自杀结束了

自己的生命。在遗言中他写道：我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快乐的程度。是啊，道德的谴责，内心的愧疚

怎么能不使他心力交瘁。如果那一刻他选择的是用爱心去挽救奄奄一息的生命，他不至于在后来的日日

夜夜都沉浸于深深的自责中，也不至于最后采取那么极端的方式对待自己。 
不仅如此，当那条未必能起到什么警醒教育作用的新闻刊发后，公众不禁要问，记者的良知在哪

里？进而怀疑是记者的冷漠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从而变得不相信报道。新闻如若做到这种份上，那么媒

体所缺失的不仅是受众及其背后的经济效益，而是整个社会的公信力。公众由于不信任或不尊敬新闻媒

体而不相信新闻报道，那么追逐“独家”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举起相机还是阻止不幸，虽然也属于新闻伦理的范畴，但是对它的判断，并不像“虚假新闻”、

“有偿报道”和“误导广告”那样容易。就像对因反战而入狱的士兵是懦夫还是英雄的讨论，取决于战

争本身的性质，但是有时候，战争本身的性质也是有争议的。就是说，在断定是否人道的时候，我们有

可能陷入另一场道德困境——也就是说，决定前一个判断的条件，其本身也有可能是不确定的。正因为

此，新闻记者在这种两难问题中的选择就变得更加艰难了。 
在解决办法上，我们可以从英国功利主义的伦理思想中得到一定的启发：从利他的角度讲，应遵循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原则，但是一个人的动机无论怎样纯正，即使是履行记者的职责也要看其行为的

效果是否对当事人有害或对公众无益,也就是说，如果记者的行为后果并不利于社会的普遍利益，甚至
未加阻止悲剧的上演，那他仍然是在做着不道德的事；从利己方面谈，应以自己的苦乐作为判定道德善

恶的标准，作品获奖和救死扶伤都能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关键要看哪种意义更为重大，快

乐更为长久。 
在此基础上做出的选择是道德的，它能给记者本人带来真正幸福，赢得别人的敬重和好感。由此可

见，用规范和良心来调节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并使之统一起来就是“最大幸福主义原则”。追求最大

幸福本身才是真实快乐的源泉。我们要谨记：记者不管做什么都不应将被摄者作为手段和工具。要知道

他们并不是你取景框中的道具，怎么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其离死亡越来越近而不去拉他一把？我们可以先

采取一定的措施，如在请求他人援助或确定被摄者无生命危险后再拾起相机。这样，你便寻到了摆脱困

境的良方，无愧于自己的身份和良心。 
在突发事件中到底是举起相机，还是极力去阻止不幸的发生，可以说绝对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新的

是我们的取舍原则，是我们的终极关怀。让你的选择多一些人文关怀，多一些人本主义精神吧，因为生

命可贵，生命同样脆弱，我们没有理由在名利的光环下对生命的尊重犹犹豫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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